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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富先老”概念和阶段的重新审视

童玉芬，杨艳飞

［摘　 要］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 １９８０ 年代中国学者提出的“未富先老”概念

依然在被广泛沿用，此概念是否还符合目前的中国国情值得重新审视。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的对应关系

进行分析，可以发现：（１）从全国整体来看，中国依然处在“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 （２） 从区域差异视角来看，当前

中国同时存在“未富未老”“未富先老”“已富已老”三种发展状态，区域差异明显。 （３）２０２３ 年，处于“未富先老”发

展状态的省份占比超过七成，大部分位于中西部地区。 有 ８ 个省份处于“已富已老”的发展状态，主要位于东部地

区。 （４）辽宁和西藏分别是唯一处于“未富重老”和“未富未老”阶段的省份。 因此，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充分

利用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性，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引领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

活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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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未富先老”这一概念是邬沧萍在 １９８６ 年出版的《漫谈人口老化》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意指在中国经济发

展水平并不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进程却日益加快。① 从“未富先老”概念提出后到当前的近 ４０ 年间，中国

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和经济状况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２０００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７％，进入了

初步老龄化阶段。 ２０２１ 年，该比重达到 １４．２％，开始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２４ 年，中国 ６５ 岁

及以上的人口已增至 ２．２０ 亿人， 占比上升至 １５．６％，老龄化水平正在进一步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２０２４ 年全

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１３４．９１ 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② 那么，当前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富裕程度存在怎样

的对应关系？ 是依然处在“未富先老”的状态，还是已经进入了“已富已老”的发展状态？ 对二者的判断，不仅

关系到未来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着力点到底是放在经济发展“量”的积累上，还是放在养老公共服务供给

“质”的转变上，而且关系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政策的分类实施和因地制宜。 因为只有重新审视和清晰界定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富裕程度之间的对应关系，才能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有效的政策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机遇与挑战，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对中国“富”与“老”关系的重新思考与分析，不仅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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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学术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现实实践意义。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力量，足以改变未来，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准备。① 新形势呼唤中国老年学学科体

系建设的增速提质，需要加强对人口与经济的基础性问题的认知。 对于中国“富”与“老”关系的辨析与研究，
一方面，可以提前认清中国人口“富”与“老”的新形势，有助于推动政策的相应调整，提示社会以及市场对变

化了的情形作出应有的反应；另一方面，有利于增进对老年学基础概念的理解，立足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国

情，通过对本土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阐释，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增强知识体系的解释力，从而更好地构建以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内核的中国特色老年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二、未富先老：一个亟待重新审视的重要议题

“未富先老”概念自提出以来便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② 《人口研究》编辑部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分别

以《中国“未富先老”了吗？》《再论中国是否“未富先老”》为题，专门组织了两期的专家笔谈。③ 目前，学术界

关于“未富先老”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概念以及指标的衡量方法。 关于表征“富
裕”的指标，有学者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④、恩格尔系数⑤，但使用最为广泛的还是“人均 ＧＤＰ”。 近年来，也有

学者采用“人类发展指数”对“未富先老”进行研究。⑥ 但这些研究对于“富裕”并无统一的判断标准，只是与

其他国家进行大致对比的结果，故无法准确判断出中国的“富裕”状态。 另外，关于老龄化的指标，根据联合国

人口报告的标准，通常使用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或者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一个区域的人口老龄化水平。 将 ６０ 岁（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分别达到 １０％（７％），界定为进入老

龄化社会。 还有学者指出，只有当人口老龄化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等领域带来影响时，才能称其进入了老

龄社会⑦，但是并未从经济角度对老龄化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因此其判断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也有学

者采用老少比、年龄中位数、老年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深度等指标来表示老龄化程度⑧；或者采用一组指标

来表示，该指标体系通过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０—１４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老少比、年龄中位数来

综合反映老龄化水平，即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 ７％以上、０—１４ 岁人口在 ３０％以下、老少比达到 ３０％以

上、年龄中位数在 ３０ 岁以上，符合以上标准属于老龄化社会。⑨ 第二，“富”与“老”对应关系的判断方法。 对

此，有学者采用相对比较法，通过“富”与“老”之间相对关系的判断进行分析�I0；有学者分别计算各省人口老龄

化及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标准化后的排序以及秩的差值，根据差值判断二者关系�I1；也有学者采用“弹性法”，即
计算人口老龄化对人均ＧＤＰ 的弹性�I2。 第三，对于 “未富先老”的观点，尽管其在当前学术界仍然具有一定的

认可度，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一些质疑。 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从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基本跨越了“未富先老”阶
段，中国特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的重点应转向提高老龄工作质量，解决区域间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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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①；尽管中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高收入国家水准，但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准备依然不足，因
此用“未富先老”的概念描述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并不合适②；目前中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得到根本改变，“边
富边老”的发展态势得到进一步巩固③；由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均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未富先老”的判断

不能代表中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④；中国当前已经走出“未富先老”状态，进入“老富基本协

同”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存在局部地区“未富先老”的问题⑤。
虽然既有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仍有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一，关于“富”与“老”的概念以及

指标衡量方法仍然不够完善，人口老龄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的约束条件过多，构建方式复杂，不便于进行划分与

比较。 虽然“人类发展指数”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但是其衡量指标中还包含了教

育、健康等综合因素，与本文衡量“富裕”的含义存在差异。 “恩格尔系数”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统计的指标，
由于不同家庭间的异质性较大，难以综合反映一个地区或者全国的总体水平，因此也并不适合作为本文衡量

“富裕”的指标。 第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富”与“老”对应关系的概括并不统一，“未富先老”的表述难以涵

盖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国情。 第三，对于“未富先老”的判断方式过于单一，这些判断方法多是相对的，
缺乏客观的标准。 第四，中国幅员辽阔，省级行政区划众多，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间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要求我们看待问题时理应秉持区域差异的视角，绝不能一概而论。 然而，目前学术

界主要是从整体层面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较少从区域差异角度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国际上常用且便捷的衡量“富”与“老”关系的指标，依据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富裕

程度的相对大小关系作比较，划分出人口老龄化和富裕程度关系的不同分类，并从区域差异视角对中国“未富

先老”概念和阶段进行重新审视。

三、“富”与“老”：指标选择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选择与判断标准

１．富裕指标：本文采用最常用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ＧＤＰ”代表富裕程度。 这个指标不仅能够体现

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且更加简洁。 同时，人均 ＧＤＰ 还可以方便地进行地区间的比较，是国际

上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使用最为广泛的指标之一。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３年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 与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比较

项目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３年

人均 ＧＤＰ（元 ／ 人） ７９４２．００ ３０８０８．００ ７１８２８．００ ８９３５８．００
富裕的标准（元 ／ 人） ７６６９６．６０ ８１２９３．６４ ８７５６２．４９ ９８６８９．０３
达到富裕标准的程度（％） １０．３６ ３７．９０ ８２．０３ ９０．５５
判断结果 未富 未富 未富 未富

　 　 资料来源：人均 ＧＤＰ 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４》，富裕的标准来自于世界银行公布的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根据当年

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将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表示。

关于是否达到“富裕”的标准，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当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作为衡量一个地

区是否进入富裕地区的判断依据。 由于中国在省级层面没有发布人均国民收入数据，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指
标的可替代性以及学术界的常用做法⑥，当一个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大于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

值时，则界定为“已富”；若小于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时，则界定为“未富”。 每年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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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的高收入国家的标准略有差异，如表 １ 所示，按照当年的汇率将美元换算为人民币，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逐年提高，分别为 ７６６９６．６０ 元 ／人、８１２９３．６４ 元 ／人、８７５６２．４９ 元 ／人、９８６８９．０３ 元 ／
人。 虽然中国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３ 年人均 ＧＤＰ 均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在整体上仍然处于“未富”国
家的行列，但与门槛值不断接近。 从 ２０００ 年只相当于当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的 １０．３６％，上升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９０．
５５％，显示出中国经济在 ２３ 年间取得了快速发展。

２．老龄化指标：本文选择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水平。 这个指标简

洁明了，并且对于老龄化社会具有较好的判断标准。 根据联合国人口报告标准的统计，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占比为 ７％、１４％、２１％三个节点分别能够衡量一个区域进入初步老龄化社会、中度老龄化社会和重度老龄化社

会。 本文选用这三个指标分别作为“初步老龄化”“中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的标准。① 从全国来看，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３ 年，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４．４１％，到 １９８２ 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
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４．９１％；２０００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达到 ７％，进入初步老龄化阶段；２０２１ 年，６５ 岁

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 １４．２％，处于中度老龄化阶段②；根据 ２０２４ 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

发展展望》预测（中方案），２０３４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 ２１．８３％，处于重度老龄化阶

段，６５ 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将超过 ３ 亿③。
（二）采用的方法和数据

本文通过直接对比法，采用人均 ＧＤＰ 水平衡量“富裕”程度，并根据当年的汇率进行换算，将中国的经济

发展水平与世界银行公布的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标准进行对比，将人口老龄化程度与联合国规定的老龄化

标准进行比较，综合判断中国“富”与“老”的对应关系。
按照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对应关系，可以划分出如下人口老龄化和富裕程度关系的不同分

类。 从发展状态来看，共分为“未富未老”“未富先老”和“已富已老”三大类。 从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进一步细

分为七小类，见表 ２。
　 　 表 ２　 　 　 　 　 　 　 　 　 　 　 　 　 人口老龄化和富裕程度的对应分类表

状态 阶段 老龄化（％） 富裕程度（人均 ＧＤＰ 是否超过高收入国家门槛）
未富未老 未富未老 ＜７

未富先老

未富初老 ７－１４
未富中老 １４－２１
未富重老 ＞２１

小于当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已富已老

已富初老 ７－１４
已富中老 １４－２１
已富重老 ＞２１

大于当年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资料来源：联合国关于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以及世界银行公布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全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
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数据，以及世界银行公布的历年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为了统一标准，人均 ＧＤＰ 数据均以当年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进行处理。 对人均 ＧＤＰ 数据进行平减，以消除

通货膨胀因素对价格的影响。

四、对中国“未富先老”的再审视

目前就整体而言，中国依然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２０２３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到

１５. ４％ ，属于中度老龄化发展阶段。④ 同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８９３５８ 元 ／人。⑤ 按照 ２０２３ 年世界银行的标

６７１

河北学刊　 ２０２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ｈｔｔｐｓ：／ ／ ｄｅｓａ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ｏｒｌ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２０２４－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资料》，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
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ｕｎ．ｏｒｇ ／ ｗｐｐ ／ ．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３０２／ ｔ２０２３０２２８＿＿１９１９０１１．ｈｔｍｌ。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准，已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９８６８９．０３ 元 ／人）的九成左右，但是依然没有达到富裕的标准。 因此，老龄化和

富裕的对比显示，中国依然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阶段，但即将进入“已富已老”的发展状态。 ２０００ 年，中国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 ７％，刚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门槛，当时中国人均 ＧＤＰ 仅为当年世界银

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７６６９６．６０ 元 ／人）的 １／ １０ 左右，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 当前，中国无论是

人口老龄化程度，还是富裕程度都已与 ２０００ 年不可同日而语。 ２０００ 年可以看作是“未富初老”的发展阶段，而
且富裕程度相对较低，当前虽然中国依然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但是处于“未富中老”的发展阶段，而
且富裕程度已接近富裕国家的门槛值。 从国际对比来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换算成人民币后，２０２３ 年美国

人均 ＧＤＰ 是 ５８. ３３ 万元 ／人，日本是 ２３．７９ 万元 ／人。 两国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是

１７. ５９％和 ２９. １％①，分别处于“已富中老”和“已富重老”的发展阶段，比同期的中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具

备更加深厚的物质基础。 无论是历史的纵向维度还是国际比较的横向维度，从全国整体上看，“未富先老”仍
然适用于描述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

从区域差异上看，当前中国大多数省份依然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省份的人

口老龄化水平以及经济发展进度并不完全同步，因此二者关系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别，需要分区域进行说明

与判断。 表 ３ 列出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２３ 年中国各省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６５ 岁

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人均 ＧＤＰ 水平，从中可以看出如下特点：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的进

展较快。 ２０００ 年，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７％的省份有 １４ 个；２０２３ 年，已上升到 ３０ 个省份。
其次，中国不同区域间人口老龄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２０２３ 年，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

的省份主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西部以及东部部分地区。 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是辽宁省，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

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２１．０６％②，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而同期的西藏，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仅

为 ５. ６７％③，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 最后，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２３ 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均有了大幅提升，
但是全国不同省份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并且大部分低于当年世界银行公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２０２３年，人均 ＧＤＰ 最高的北京市是最低的甘肃省的 ４. １８ 倍④，全国有 ２３ 个省份的人均 ＧＤＰ 低于当年的高收

入国家门槛值，由于不同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需要有针对性地分类施策，不能一概而论。
表 ３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２３年中国各省份 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与人均 ＧＤＰ

地　 区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２３年

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人均 ＧＤＰ（元） 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人均 ＧＤＰ（元）
北京 ８．４２ ２２４６０ １５．９０ ２００２７８
天津 ８．４１ １７９９３ １７．８９ １２２７５２
河北 ７．０５ ７６６３ １６．２０ ５９３３２
山西 ６．３３ ５１３７ １５．２０ ７３９８４
内蒙古 ５．５１ ５８７２ １５．４５ １０２６７７
辽宁 ７．８８ １１２２６ ２１．０６ ７２１０７
吉林 ６．０４ ６８４７ １８．６３ ５７７３９
黑龙江 ５．５６ ８５６２ １８．８０ ５１５６３
上海 １１．４６ ３４５４７ １９．５６ １９０３２１
江苏 ８．８４ １１７７３ １８．４５ １５０４８７
浙江 ８．９２ １３４６１ １５．４０ １２５６４３
安徽 ７．５９ ４８６７ １５．８７ ７６８３０
福建 ６．６９ １１６０１ １２．６２ １２９８６５
江西 ６．２７ ４８５１ １３．４９ ７１２１６

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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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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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官网公布的美国、日本经济数据，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ｃｎ ／ 。
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 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ｓ：／ ／ ｔｊｊ．ｓｈ．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３１７／ ６ｂｂ２ｃｆ０８１１ａｂ４１ｅｂ８ａｅ３９７ｃ８ｆ８５７７ｅ００．

ｈｔｍｌ。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自治区 ２０２３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ｓ：／ ／ ｔｊｊ．ｘｉｚａｎｇ．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 ／ ｔｊｘｘ ／ ｔｊｇｂ ／ ２０２３０４／ ｔ２０２３０４２７＿

３５２８４０．ｈｔｍｌ。
甘肃省统计局：《甘肃省 ２０２３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ｓ：／ ／ ｔｊｊ．ｇａｎｓｕ．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ｊ ／ ｃ１０９４５７／ ２０２３０３／ １６６５７７５２１．ｓｈｔｍｌ。



山东 ８．１２ ９５５５ １７．４３ ９０７７１
河南 ７．１０ ５４４４ １４．９０ ６００７３
湖北 ６．４２ ７１８８ １６．９０ ９５５３８
湖南 ７．４７ ５６３９ １６．４６ ７５９３８
广东 ６．１７ １２８８５ ９．９６ １０６９８５
广西 ７．３０ ４３１９ １３．８０ ５４００５
海南 ６．７４ ６８９４ １１．６９ ７２９５８
重庆 ８．０１ ５１５７ １８．９０ ９４１４７
四川 ７．５６ ４７８４ １８．４６ ７１８３５
贵州 ５．９７ ２６６２ １２．８１ ５４１７２
云南 ６．０９ ４６３７ １１．９０ ６４１０７
西藏 ４．７５ ４５５９ ５．６７ ６５６４２
陕西 ６．１５ ４５４９ １５．２３ ８５４４８
甘肃 ５．２０ ３８３８ １３．６５ ４７８６７
青海 ４．５６ ５０８７ １０．４６ ６３９０３
宁夏 ４．４７ ４８３９ １０．５０ ７２９５７
新疆 ４．６７ ７４７０ ８．６９ ７３７７４

　 　 资料来源：人均 ＧＤＰ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１年和 ２０２４年的《中国统计年鉴》，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数据主要来自各省（市、区）统
计公报以及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当统计公报未公布相关数据时，以《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

样本数据计算所得。

按照上文的指标和方法，对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２３ 年全国 ３１ 个省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省）的人口老龄化和富裕程度的对应关系进行分析（见表 ４）可以发现，２０２３ 年，中国不同区域存在着

“未富未老”“未富先老”“已富已老”三种状态。
表 ４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２３年中国分区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对应表

状态 阶段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２３年

省份 个数 百分比（％） 省份 个数 百分比（％）

未富
未老

未富
未老

海南、福建、湖北、山西、江西、广东、陕西、云南、
吉林、贵州、黑龙江、内蒙古、甘肃、西藏、新疆、
青海、宁夏

１７ ５４．８４ 西藏 １ ３．２３

未富
先老

未富
初老

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天津、山东、重庆、辽宁、
安徽、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河北

１４ ４５．１６ 江西、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甘
肃、青海、宁夏、新疆

９ ２９．０３

未富
中老

——— ——— ———
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陕西

１２ ３８．７１

未富
重老

——— ——— ——— 辽宁 １ ３．２３

已富
已老

已富
初老

——— ——— ——— 福建、广东 ２ ６．４５

已富
中老

——— ——— ——— 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江苏、浙
江

６ １９．３５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表 ２，对中国 ３１ 个省份的“老”与“富”关系归类整理所得。

第一，２０２３ 年，中国处于“未富先老”发展状态的省份为 ２２ 个，这是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发展对应关系的

主要形态，仍需要着力解决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现状。 由表 ４ 可以看出，这些省份主要位于中国的中西

部、东北部地区，相比于 ２０００ 年处于“未富已老”的 １４ 个省份，增加了 ８ 个，占全部省份的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５. １６％上升到 ２０２３ 年的 ７０. ９７％。 可见，中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处于“未富先老”发展状态的省份数量有

所增加。 东北部地区作为中国传统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经济增长活力不足，近年来由于年轻

劳动力的外流导致该地区的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在 ２０２３ 年全国处于“未富先老”发展状态的省份中，“未富初老”的省份有 ９ 个，占全部省份比重的

２９. ０３％，主要以西部地区为主。 具体而言，包括东部地区 １ 个（海南），中部地区 １ 个（江西），西部地区 ７
个（广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 “未富中老”的省份有 １２ 个，占全部省份比重的 ３８．７１％，是
“未富先老”发展状态的主体，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包括东部地区 ２ 个（河北、山东），中部地区 ５ 个（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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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河南、湖南、湖北），西部地区 ３ 个（重庆、四川、陕西），东北部地区 ２ 个（吉林、黑龙江）。 这些省份大

部分的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子薄，起步晚。 以后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以及资源禀

赋，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２０２３ 年，辽宁省

是中国唯一进入“未富重老”发展阶段的省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挑战较大。
第二，西藏自治区为中国唯一处于“未富未老”发展状态的省份。 西藏作为少数民族集聚区，长期以来

生育政策较为宽松，人口老龄化程度低。 同时，西藏的海拔高、气候严寒、自然条件恶劣，这些自然环境条

件都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相比而言，２０００ 年处于“未富未老”发展状态的 １７ 个省份主要位

于东部（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山西、江西、湖北），西部（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新疆、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东北部（吉林、黑龙江）。 目前，“未富未老”的省份仅位于中国的西部地区，且数量锐减并即将

消失。
第三，２０２３ 年，中国 ３１ 个省、市、自治区中有 ８ 个处于“已富已老”的发展状态，主要位于东部地区。 相

比于 ２０００ 年中国尚不存在“已富已老”的省份，至 ２０２３ 年已有 ２５．８０％的省份进入“已富已老”的发展状

态。 具体而言，在 ２０２３ 年“已富已老”的省份中，“已富初老”的省份有 ２ 个（福建、广东），占全部省份的

６. ４５％，全部位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 “已富中老”的省份有 ６ 个（北京、天津、内蒙古、上海、江苏、浙
江），占全部省份的 １９．３５％，是“已富已老”发展状态的主体，并且以东部地区为主。 东部沿海地区受益于

其先天禀赋以及政策倾斜，基础设施完善，就业机会多，经济发展迅速，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但这些地区的老龄化程度也不容乐观，一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公共医疗与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较

快，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得到提升；二是由于房价高昂，生活压力增大，从而导致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较低。 作

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东部地区需要努力构建养老优化型城市，以使发展成果惠及更多老年人。

五、政策启示

第一，目前中国大部分省份依然处于“未富先老”的发展状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中国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主要任务。 中国不同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别，这对社会治理提出严峻挑战，但同时也创造了发展的回旋空间。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样

性和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性将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腾挪出空间与时间。① 利用地区差异，不同地区要以当

地的比较优势产业为抓手，并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机制框架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应对。 面临较大

老龄化压力的省份，应尽早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而另一部分老龄化水平相对较轻的省份则要抓住经济

发展的机会窗口期，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尽早开展前瞻性政策部署，缓解老龄化对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当前中国不同省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需要因地制宜探索制定相关的

政策。 对处于“未富未老”发展状态的西藏地区，要抓住人口机会窗口期，通过扶持农牧民转产、发展特色

农业和旅游业等方式，不断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为进入老龄化社会做好坚实的物质准备。 针对

主要位于中国西部和东北部的“未富先老”的省份，重点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

挑战。 政府可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方式，结合当地的产业比较优势，吸引更多的相关企业入驻，从而

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放宽落户限制，吸引人口迁入，增加当地的人力资本存量。 改善年轻人的就

业和生活条件，增加他们在当地的归属感，提高城市发展的活力，缓解西部和东北部地区“未富先老”带来

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压力。 作为中国唯一处于“未富重老”发展阶段的辽宁，应完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实施机制，编制实施好“十五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推进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处于“已富已老”发展状态的东部省份，拥有大量身体健康并且经验丰富的低龄老年人口，通过

开发低龄老年人力资源红利，可以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承给年轻一代，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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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 此外，东部地区老年人口的财富积累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更多，故而应充分激发老年人口的消费潜

力，积极发展“银发经济”，打造让老年人放心消费、便利购物的线上平台和线下商超，拓展老年旅游服务新

业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释放老年人生产和消费红利，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东部地区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需要将养老服务资源“下沉”到社区，并与家庭养老形成良好的联动效应。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加快老旧小区升级，配备家庭智能安全监护设备，鼓励编辑出版适合老年人的大字本图书，满足老年

群体的需求，提高老年友好型社会环境建设水平。 此外，应出台一揽子鼓励生育政策，提供更多的托幼机

构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为年轻家庭提供更好的育儿环境和条件。 从而优化城市的人口年龄结构，为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人口条件。
第四，加强对于人口老龄化进度和经济发展的预测与研判，动态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将经济

发展成果惠及老年群体，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水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居民财富的积

累，老年人的需求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及享受型转变。 要把握“十五五”这一关键战略机遇期，完善老龄

社会的制度建设。 通过多主体、多部门共同施策，增强各类政策的协调性，解决好老年人面临的急难愁盼

问题，将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周边、身边、床边，持续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实施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

化改造，促进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以满足老年人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需求，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共

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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